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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

 

 

一、诉讼基本情况 

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股东南昌祥平科技集团有

限公司（曾用名南昌光谷集团有限公司，以下简称“祥平科技”或“南昌光谷”）、持

股5%以上股东李迪初与公司原实控人邓子长、邓子权间的案号为（2021）粤03民初7300

号的股权转让纠纷案，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判决并出具了广东省深圳市

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（2021）粤03民初7300号，判决结果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

3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126）。 

由于邓子长、邓子权、南昌光谷均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1）粤03

民初7300号民事判决，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，现已审理终结，具体情况如

下： 

二、诉讼的进展情况 

近日，公司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（2023）粤民终1240号，判决结

果如下： 

（1）维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1）粤03民初730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、

第二项、第三项、第四项及诉讼费负担部分的内容； 

（2）撤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1）粤03民初7300号民事判决第五项； 

（3）李迪初向邓子长、邓子权按70%补偿自2021年7月1日起至同年11月22日期间

减持股份对应的转让价款差额损失的30%，即38,530,873元。 

（4）驳回邓子长、邓子权的其他诉讼请求。 

三、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本次诉讼事项为公司控股股东祥平科技涉及的股权转让纠纷案，目前公司生产经

营正常。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情况，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

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（2023）粤民终1240号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23 年 8 月 8 日 


